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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846]第一章  邀请公告
[bookmark: _Toc227144287]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单位需要，准备对智慧配餐中心文化建设（第三次）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现诚邀各公司参加此项目并与我方联系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等事宜。
1. 1项目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智慧配餐中心文化建设（第三次）采购

	采购单位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

	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时间
	2025年11月18日 9:00至2025年11月20日 17:00

	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地点
	四川省邛崃监狱官网（工作要闻）

	响应文件递交地点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生产工作洽谈室

	响应文件开启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21日9:30

	响应文件开启地点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生产工作洽谈室

	项目联系单位
	公司办

	项目联系电话
	028-88808053

	采购单位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四川省邛崃监狱

	采购单位地址
	成都市邛崃市临邛镇土陶村

	项目报名电话和邮箱
	028-88808053  scsqljy88808053@163.com

	邮箱报名格式
	项目名称+报名单位全称+代理人姓名+联系电话



1.2投标人资格条件要求
[bookmark: _Toc12887]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近三年内无违法违纪记录（承诺函）；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报价；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2.1投标人须知附表
	序号
	内 容
	说明与要求

	1
	项目名称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智慧配餐中心文化建设（第三次）采购

	2
	项目分包及说明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3
	投标有效期
	投标有效期：开标后30天。

	4
	投标文件的组成
	正本一份。

	5
	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时间与地点
	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6
	递交投标文件的时间与地点
	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7
	开标时间与开标地点
	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8
	报价限价
	项目限价49300.00元。



[bookmark: _Toc5012]
第三章：报价文件格式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智慧配餐中心文化建设（第三次）采购报价单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
（被邀请人全称）参加贵方组织的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智慧配餐中心文化建设（第三次）采购项目在分析了相关资料和实际情况后，我公司愿意以人民币（总价：          元）元，大写（总价：          元，）参与该项目，完成项目工作内容的全部任务。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
1、按合同条件完成全部服务内容。
2、签订正式合同后，40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文化建设。
以上为我方参加谈判的申请，如违反，则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愿按照相关规定接受处罚。
说明：报价有效期为提交报价文件截止日期起30天。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注：若报价大小写不同以大写为准。
谈判文件


1

[bookmark: _Toc227144303]
资质证明文件
（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企业鲜章）。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

授权委托书
（加盖企业鲜章）

全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企业鲜章）
承诺函
（格式自拟，加盖企业鲜章）
[bookmark: _Toc21474]
第四章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
1、 项目概况
因工作需要，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通过竞争性谈判确定一家供应商完成智慧配餐中心文化建设（第三次）服务。主要内容：智慧配餐中心基础设施改造已完成，功能布局发生改变，为全面提升智慧配餐文化品位，助力建设营养健康食堂，需对智慧配餐中心进行文化建设，本项目预算49300.00元。
2、 采购需求
1. 采购清单详见附件
2. 投标人需根据采购预算清单提供所有文化建设设计效果图，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为废标。
3. 本项目不组织现场踏勘，如有需要请联系需求部门（电话：028-88808543）
三、商务要求
1、完成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完成；
2、支付方式：文化建设完毕后，一次性付清合同款项。
四、未尽事宜合同约定


[bookmark: _Toc5021]
第五章评审

1、成立谈判小组：
根据本次采购项目的性质依法成立 谈判小组。
2、评审原则：
1.严格遵守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2.对所有响应比选通知书实质性要求的报价方一视同仁；
3.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不超过我方最高限价，最终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谈判小组认定报价低于成本价的除外）。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智慧配餐中心文化建设（第三次）采购项目最终报价表
	采购项目名称
	四川省南宝山服饰有限公司智慧配餐中心文化建设（第三次）采购项目

	最终报价为
	总价：                           元（小写）

	
	总价：                          元（大写）

	备注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
日期：

注：
1、总报价应是完成本项目及谈判文件中所要求的全部内容的最终价格。

2、谈判结束时，采购人现场工作人员向通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被邀请供应商发放 “最终报价表”，经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代理人按要求填写最终报价后递交给采购人现场工作人员，由其收集齐后集中递交评审小组。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交此表的，不影响其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其最后报价以谈判结束后提交的“最后报价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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